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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秘智能 科创未来”东莞青少年人工智能创新挑战赛暨粤港澳

青少年人工智能邀请赛 
智能细胞数字挑战赛—个人赛赛项规则 

1 简介 

2017 年 7 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的通知》中明确提

出“实施全民智能教育项目，在中小学阶段设置人工智能相关课程，逐步推广编程教

育，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寓教于乐的编程教学软件、游戏的开发和推广。” 2019 年教

育部印发《2019 年教育信息化和网络安全工作要点》，其中也提到“推动在中小学阶

段设置人工智能相关课程，逐步推广编程教育。”ARcode 创新挑战赛是人工智能低龄

段编程类比赛。通过比赛提升了学生的逻辑思维、程序思维、计算思维的能力，提高

了人工智能的普及率。 

2 主题 

选手使用实体模块现场独立编写程序、调试程序（Debug），使虚拟机器人在地图

上完成任务。在参与竞赛过程中不仅考核学生逻辑思维、程序思维、计算思维的能力，

提高学生学习兴趣，还能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创新能力、团队合作意识。 

3 场地 

3.1 场地 

比赛场地的尺寸为标准任务卡片 12cm*12cm。其阵列为 8*8 标准棋盘格。具体比

赛场地的任务、障碍设计与要求在比赛现场公布。 

3.2 起点和终点 

起点和终点是指任务卡片中有初始图标和终点图标指示的格子。 

3.3 环境条件 

比赛现场为室内，合适光线有利于智能终端对程序模块和任务卡片的识别。避免

出现智能终端识别干扰，在调试和比赛现场尽量保证充足的光线。比赛现场的光照强

度视现场环境而定。参赛选手应考虑比赛现场存在各种实际情况的可能性，具备适应

比赛现场的能力。 

4 竞赛内容 

4.1 任务卡片说明 

4.1.1 任务卡片表现形式如图，没有明确指明路线，需要选手自行观察和计算。

最终任务便是用程序控制电波小子打开箱子。全场比赛设定为 5 张任务卡片，难度逐

步提升。最终提交的程序如果未能顺利打开宝箱则视为任务失败，计 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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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任务卡片示意图 

4.1.2 任务卡片随着难度增加，有的任务卡片会出多条路线。如何判定哪条路线

是最优程序？如卡片中路线分 2 条以上，有的路线虽长但使用程序模块最少的为最优

程序。 

5 竞赛 

5.1 竞赛对象 

5.1.1 限 2022年 6月底仍然在校的小学 1--3年级在校学生。 

5.1.2 比赛均以个人为单位进行比赛，各组织单位不限参赛人数。 

5.1.3 参赛选手应以积极的心态面对和自主、妥善地处理在竞赛中遇到的各种问

题；自尊、自重、自律、自强；友善地对待对手；尊重所有为竞赛付出辛劳的工作人

员。 

5.2 竞赛设备 

5.2.1 每队自带一台已经安装电波小子赛训 APP的设备（手机或 pad）。 

5.2.2 每队自带一套电波小子实物编程人工智能启蒙学习套件及相应拓展包。 

5.2.3 选手需保证比赛全程 60 分钟内，设备能够正常使用，因设备电量或功能

问题，造成无法正常参赛，后果由选手本人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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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器材示意图 

5.3 赛制 

5.3.1 每队 1人。 

5.3.2 竞赛时间为 60分钟。 

5.3.3 每组比赛共进行 1轮。 

5.3.4 比赛结束后，按总成绩对参赛队排名。 

5.3.5 竞赛组委会有可能根据参赛报名和场馆的实际情况变更赛制。 

6 竞赛流程 

6.1 比赛任务分发 

参赛选手进入封闭的比赛场地后，由裁判员公布任务卡片，并分发比赛专用答题

卡和程序模块贴纸。 

 

图 3：答题卡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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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比赛开始计时 

在裁判员宣布比赛开始并按下计时器开始计时。 

6.3 填写选手资料 

拿到比赛专用答题卡时在指定位置填写好参赛选手的资料，以便裁判核对。 

6.4 编写程序和调试程序 

选手观察任务卡片，用自带电波小子实物编程套件进行编写程序，可用自带设备

运行程序并调试程序。最后将正确的程序用程序模块贴纸贴到比赛专用答题卡指定区

域（答题卡正反面空白处都可粘贴）。 

6.5 答题卡提交 

举手示意程序编写完成，将答题卡以及用剩的程序模块贴纸一并上交至指定位置

并离开赛场，裁判记录好提交时间。 

7 记分排名规则 

任务分：任务计分分为两部分，一是程序模块得分，二是完成步数得分。每项任

务满分 100 分。每一关卡会设定一种最佳参考方案，以最佳参考方案所用程序模块为

满分计算，计分规则如下： 

7.1 如果完成的程序模块数量多于最佳参考方案，每多一片程序模块扣 10 分；

如果完成的程序模块数量少于最佳参考方案，每少一块加 10 分，上不封顶。如果完

成程序模块数量等于最优方案，则直接获得程序模块得分的 100分。 

7.2 如果完成的步数多于最佳参考方案路线步数，每多一步扣 10 分，每少一步

加 10分。如果完成步数等于最优方案，则直接获得步数得分的 100分。 

7.3 比赛鼓励参赛学生能够更加优化的完成程序部分，所以程序模块得分占比

60%，步数得分占比 40%。参赛队伍的最终得分计算公式如下：总分=程序得分 x60%+

步数得分 x40%。 

7.4 裁判会通过竞赛得分来进行排名，相同成绩按用时少者优胜，两者都相同则

并列排名，其他选手排名依次顺延。 

8 犯规与取消资格 

8.1 为了竞争得利而作弊是犯规行为，情节严重者可能会被取消比赛资格。 

8.2 参赛选手须独立完成题目，不允许互相抄袭，一经发现将严肃处理。 

8.3 参赛选手不可使用违规代码完成任务，不可使用技术手段破解或攻击比赛平

台，不可使用不合理的手段修改比赛排名数据，若发现此类情况，将取消选手的成绩，

情节严重者将被取消参赛资格。 

8.4 禁止冒名顶替参赛，违反者将直接取消参赛资格。 

8.5 入围决赛但未准时到场的参赛选手，比赛开始后 15 分钟未到场将被视为弃

权。 

8.6 现场决赛不听从裁判员的指示将被取消比赛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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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比赛选手在决赛现场未经裁判长允许的情况下与辅导教师或家长联系，将被

取消比赛资格。 

8.8 赛事组委会将通过多种技术手段监测比赛中出现的异常情况并判定其是否违

规，组委会对于违规行为的判定和处理拥有最终解释权。 

8.9 其他违例细则按照“竞赛通则”执行。 

9 奖项设置 

9.1 根据决赛现场各组别内部排名情况，分别评选一等奖、二等奖和三等奖。 

10 其他 

10.1 东莞青少年人工智能创新挑战赛暨粤港澳青少年人工智能邀请赛竞赛裁判委

员会对凡是规则中未说明事项，以及有争议事项，均拥有最后解释权和决定权。 

10.2 本规则是实施裁判工作的依据。在竞赛中，裁判有最终裁定权。他们的裁

决是最终裁决。裁判不会复查重放的比赛录像。关于裁判的任何问题必须由一名学生

代表在两场比赛之间向总裁判长提出。 


